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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文本





天津市武清区14-01-03单元土地细分导则




总则
单元概况
本单元编号为14-01-03，位于武清新城西部，四至范围：西起高王路，东至新兴路，南起光明道，北至福源道，规划面积约277.9公顷。
土地细分导则依据
《天津市武清区14-01-03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和国家与天津市的有关法律、规定、技术标准。
适用范围
	本单元土地使用和进行各类开发建设活动必须遵守本导则的有关规定，同时必须符合国家和天津市的有关规定。
规划文本和图则具有同等效力，两者不可分割使用。
土地使用
本单元土地使用主导用地性质为：居住用地、公共设施用地。
本单元的用地分类按照《天津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附件1（天津市城市用地分类标准）执行。
用地的部分或全部进行改造时，则新的用地性质必须与本土地细分导则相符。
为保证土地使用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地块内的用地性质可以参照天津市土地使用性质兼容性的有关规定进行确定。
土地开发强度
本单元地块土地开发强度的控制指标，详见附表一：地块控制指标一览表。
根据本单元总建筑规模确定地块容积率指标。
绿地控制要求
本导则中确定的城市绿化带、公共绿地，在开发建设时不得随意占用。绿地率控制应执行《天津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有关规定，并对绿地内的绿化设施等进行合理配置。
已出让地块的控制指标以出让合同确定的指标为准。
配套设施
本单元配套设施的类型包括公共设施和市政公用设施，公共设施包括商业性公共设施和公益性公共设施。规划强调保证公益性公共设施功能的完整实现。
本单元内的配套设施按《天津市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标准（DB29-7-2008）》及其它相关规范的要求配置，需要单独占地的有中小学、托幼等，可结合其他用地或与其它公共建筑合建的有居委会、社区服务站、社区卫生服务站、综合商业与服务、文化活动站、居民活动场地等，可在编制修建性详细规划中具体安排。
配套设施数量、规模均不可更改，未定具体用地界限的配套设施位置可在规定范围内适当调整。
地块划分
本单元内的公共设施用地、市政设施用地、绿地等用地原则上划分至用地分类中的“小类”；其他类型用地一般划分到用地分类中的“中类”，其中较大的地块需要增加内部道路时，则按不低于用地面积10%的比例控制，地块内小区路可根据实际开发建设的要求，在修建性详细规划中确定。地块内支路可依据规划实施建设情况在规划主管部门允许的情况下做适当调整。
保证每个地块至少有一边与可开设机动车出入口的道路相邻，不临路地块须确保与道路直接相连的出入口通道用地。
当地块用地边界与已经办理合法手续出让的用地边界不一致时，应以后者界限为准。
道路交通
城市道路
道路
规划区内规划城市快速路1条：高王路；城市主干道3条：福源道、新兴路和光明道；城市次干道4条：规划七路、规划五路、规划六路、规划一路东段；规划区内其他道路为城市支路。
规划区城市道路规划情况见表1：道路规划情况一览表。
表格 1 道路规划情况一览表
	序号
	道路名称
	道路等级
	红线宽度（米）
	道路绿线（米）
	规划横断面[footnoteRef:2] [2:  规划道路横断面的具体方案应参照道路工程方案确定。] 


	1
	高王路
	城市快速路
	60
	30
	—

	2
	福源道
	城市主干道
	40
	20
	—

	3
	新兴路
	城市主干道
	40
	20
	—

	4
	光明道
	城市主干道
	40
	20
	—

	5
	规划五路
	城市次干道
	30
	10
	3.5-2.5-1.5-15-1.5-2.5-3.5

	6
	规划七路
	城市次干道
	30
	10
	3.5-2.5-1.5-15-1.5-2.5-3.5

	7
	规划六路
	城市次干道
	30
	10
	3.5-2.5-1.5-15-1.5-2.5-3.5

	8
	规划一路（东段）
	城市次干道
	30
	10
	3.5-2.5-1.5-15-1.5-2.5-3.5

	9
	规划一路（西段）
	城市支路
	20
	5
	3-14-3

	10
	规划四路
	城市支路
	20
	5
	3-14-3


道路交叉口规划
规划区主要为居住用地，平均容积率为1.2，估算交通量较小。为节约土地，规划区内路口均规划为一般平面交叉口。
机动车出入口规划
规划区内各地块出入口应设置在城市次干道和城市支路上。沿福源道两侧的公共服务设施建筑不设置面向福源道的机动车出入口。沿新兴路布置的公共服务设施建筑和中学可设机动车出入口，但必须实行右转进出交通管制。
交通场站设施
交通设施的数量、规模是本次规划的强制性指标，在规划下位规划和实施建设时应严格落实。
公交站场
规划公交车首末站1处，占地面积0.44公顷。
社会停车场
规划社会停车场1处，占地面积0.68公顷。
配建停车设施
根据《天津市建设项目配建停车场（库）标准》（DB/T29-6-2010）及相关规定要求，本控规单元内应配建足够的停车场地。
出入口规划
本单元内各地块机动车出入口应尽可能设置在次要道路上，不宜在行人集中地区设置机动车出入口，不得在交叉口、人行横道、公共交通停靠站以及立交引道处设置机动车出入口，机动车出入口距人行过街天桥、地道、立交引道、主要交叉口距离应大于80米；对于必须设置在主干路上的地块出入口实行右转进出交通管制。
市政工程场站设施
（1） 规划区设置一座小型垃圾转运站，位于规划五路南侧，占地1200平米。
名词解释
用地性质 
是指地块按天津市城市用地分类标准划分的土地使用的类别。
建筑面积 
是指“地块内总建筑面积”，即地块范围内所有建筑物地面以上各层建筑面积之总和。
容积率 
是指地块内，总建筑面积与可用地面积的比值。容积率是衡量建筑用地使用强度的一项重要指标。
计算公式表示如下：
容积率 = 地上总建筑面积 ÷ 可建设用地面积
导则中所提容积率一般为上限值，即须小于或等于。
建筑密度（建筑覆盖率） 
是指地块内所有建筑物的基底总面积占可用地面积的比例（%）。
计算公式表示如下：
建筑密度 = 建筑基底总面积÷可建设用地面积×100%
导则中所提建筑密度均为上限值，即须小于或等于。
绿地率 
是指地块内各类绿地面积的总和与可建设用地面积的比率（%）。
计算公式表示如下：
绿地率 = 绿地面积总和÷地块用地面积×100%
导则中绿地率均为下限，即须大于或等于。
建筑限高 
是指地块内所有建筑物室外地坪起到其计算最高点不得超过的最大高度限值。
可建设用地面积
是指建设项目地界内用地面积，不包括界外处理地。

其他名词的定义及有关技术指标的计算方法
凡本文未列明的名词的定义及有关技术指标的计算方法应符合其他有关技术规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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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地块规划指标表
	用地编号
	用地性质代码
	用地性质
	用地面积（公顷）
	容积率
	建筑密度 （％）
	建筑限高（米）
	绿地率（％）
	配套设施项目
	备注

	
	
	
	
	
	
	
	
	设施名称
	建设规模及方式
	

	01-01
	G22
	防护绿地
	0.25 
	　
	　
	　
	90
	　
	　
	　

	01-02
	G12
	街头绿地
	0.41 
	　
	　
	　
	　
	　
	　
	　

	01-03
	G22
	防护绿地
	0.85 
	　
	　
	　
	90
	　
	　
	　

	01-04
	G12
	街头绿地
	1.30 
	　
	　
	　
	　
	　
	　
	　

	01-05
	C2
	商业金融业用地
	2.02 
	2
	40
	60
	30
	邮政支局
	建筑面积不小于1200㎡
	　

	
	
	
	
	
	
	
	
	社区商业服务网点
	建筑面积不小于3000㎡
	

	
	
	
	
	
	
	
	
	公厕
	建筑面积不小于60㎡
	

	
	
	
	
	
	
	
	
	托老所
	独立占地，用地面积不小于1500㎡，建筑面积不小于1200㎡
	

	01-06
	S31
	社会停车场库用地
	0.68 
	0.1
	10
	9
	20
	　
	　
	　

	01-07
	R2
	二类居住用地
	9.63 
	1.1
	35
	18
	40
	换热站
	建筑面积不小于200㎡
	　

	
	
	
	
	
	
	
	
	开闭所
	建筑面积不小于250㎡
	

	01-08
	G22
	防护绿地
	0.51 
	　
	　
	　
	90
	　
	　
	　

	01-09
	R2
	二类居住用地
	8.86 
	1.1
	35
	18
	40
	　
	　
	　

	01-10
	G12
	街头绿地
	3.15 
	　
	　
	　
	　
	　
	　
	　

	01-11
	G22
	防护绿地
	0.27 
	　
	　
	　
	90
	　
	　
	　

	01-12
	R2
	二类居住用地
	4.53 
	1.3
	30
	18
	40
	居委会
	建筑面积不小于100㎡
	　

	01-13
	G22
	防护绿地
	0.84 
	　
	　
	　
	90
	　
	　
	　

	01-14
	G22
	防护绿地
	0.31 
	　
	　
	　
	90
	　
	　
	　

	01-15
	G22
	防护绿地
	0.31 
	　
	　
	　
	90
	　
	　
	　

	01-16
	RS
	中小学、幼儿园用地
	3.41 
	1
	25
	18
	35
	小学
	48班，独立设置
	　

	01-17
	R2
	二类居住用地
	8.13 
	1.1
	35
	18
	40
	　
	　
	　

	01-18
	R2
	二类居住用地
	3.75 
	1.1
	35
	18
	40
	换热站
	建筑面积不小于200㎡
	　

	01-19
	G12
	街头绿地
	1.70 
	　
	　
	　
	　
	居民活动场地
	用地面积不小于900㎡
	　

	01-20
	G22
	防护绿地
	0.19 
	　
	　
	　
	90
	　
	　
	　

	01-21
	G22
	防护绿地
	0.40 
	　
	　
	　
	90
	　
	　
	　

	01-22
	C2
	商业金融业用地
	1.86 
	2
	40
	45
	30
	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建筑面积不小于7500㎡
	　

	
	
	
	
	
	
	
	
	社区文化活动站
	建筑面积不小于450㎡
	

	
	
	
	
	
	
	
	
	社区卫生服务站
	建筑面积不小于250㎡
	

	
	
	
	
	
	
	
	
	老年人活动中心
	建筑面积不小于500㎡
	

	
	
	
	
	
	
	
	
	托老所
	独立占地，用地面积不小于1500㎡，建筑面积不小于1200㎡
	

	
	
	
	
	
	
	
	
	公厕
	建筑面积不小于60㎡
	

	
	
	
	
	
	
	
	
	社区服务站
	建筑面积不小于900㎡
	

	
	
	
	
	
	
	
	
	储蓄所
	建筑面积不小于100㎡
	

	01-23
	G12
	街头绿地
	2.32 
	　
	　
	　
	　
	　
	　
	　

	01-24
	G12
	街头绿地
	1.78 
	　
	　
	　
	　
	　
	　
	　

	01-25
	G22
	防护绿地
	0.32 
	　
	　
	　
	90
	　
	　
	　

	01-26
	G22
	防护绿地
	0.33 
	　
	　
	　
	90
	　
	　
	　

	01-27
	G12
	街头绿地
	2.41 
	　
	　
	　
	　
	　
	　
	　

	01-28
	R2
	二类居住用地
	4.02 
	1.1
	35
	18
	40
	换热站
	建筑面积不小于200㎡
	　

	01-29
	R2
	二类居住用地
	4.63 
	1.3
	30
	18
	40
	换热站
	建筑面积不小于200㎡
	　

	
	
	
	
	
	
	
	
	居委会
	建筑面积不小于100㎡
	

	
	
	
	
	
	
	
	
	公厕
	建筑面积不小于60㎡
	

	01-30
	R2
	二类居住用地
	4.26 
	1.1
	35
	18
	40
	　
	　
	　

	01-31
	G22
	防护绿地
	0.34 
	　
	　
	　
	90
	　
	　
	　

	01-32
	G22
	防护绿地
	0.30 
	　
	　
	　
	90
	　
	　
	　

	01-33
	R2
	二类居住用地
	6.52 
	1.1
	35
	18
	40
	　
	　
	　

	01-34
	R2
	二类居住用地
	5.19 
	1.1
	35
	18
	40
	换热站
	建筑面积不小于200㎡
	　

	
	
	
	
	
	
	
	
	公厕
	建筑面积不小于60㎡
	

	
	
	
	
	
	
	
	
	居委会
	建筑面积不小于100㎡
	

	
	
	
	
	
	
	
	
	幼儿园
	12班，用地面积6000㎡,建筑面积3600㎡
	

	01-35
	G22
	防护绿地
	0.34 
	　
	　
	　
	90
	　
	　
	　

	01-36
	G22
	防护绿地
	0.58 
	　
	　
	　
	90
	　
	　
	　

	02-01
	G22
	防护绿地
	1.05 
	　
	　
	　
	90
	　
	　
	　

	02-02
	G12
	街头绿地
	1.56 
	　
	　
	　
	　
	开闭所
	建筑面积不小于250㎡
	　

	02-03
	G22
	防护绿地
	0.08 
	　
	　
	　
	90
	　
	　
	　

	02-04
	C2
	商业金融业用地
	2.21 
	2
	40
	60
	30
	电信支局
	建筑面积不小于3500㎡
	　

	
	
	
	
	
	
	
	
	公厕
	建筑面积不小于60㎡
	

	
	
	
	
	
	
	
	
	储蓄所
	建筑面积不小于100㎡
	

	02-05
	G12
	街头绿地
	0.43 
	　
	　
	　
	　
	　
	　
	　

	02-06
	C2
	商业金融业用地
	1.87 
	2
	40
	60
	30
	　
	　
	　

	02-07
	G22
	防护绿地
	0.22 
	　
	　
	　
	90
	　
	　
	　

	02-08
	G22
	防护绿地
	0.26 
	　
	　
	　
	90
	　
	　
	　

	02-09
	G22
	防护绿地
	0.26 
	　
	　
	　
	90
	　
	　
	　

	02-10
	C2
	商业金融业用地
	2.16 
	2
	40
	45
	30
	街道办事处
	建筑面积不小于1500㎡
	　

	
	
	
	
	
	
	
	
	社区商业服务网点
	建筑面积不小于3000㎡
	

	
	
	
	
	
	
	
	
	社区卫生服务站
	建筑面积不小于250㎡
	

	
	
	
	
	
	
	
	
	社区文化活动站
	建筑面积不小于450㎡
	

	
	
	
	
	
	
	
	
	环卫清扫班点
	建筑面积不小于30㎡
	

	
	
	
	
	
	
	
	
	工商税务市场管理
	建筑面积不小于100㎡
	

	02-11
	G22
	防护绿地
	0.39 
	　
	　
	　
	90
	　
	　
	　

	02-12
	R2
	二类居住用地
	4.16 
	1.3
	30
	18
	40
	换热站
	建筑面积不小于200㎡
	　

	
	
	
	
	
	
	
	
	公厕
	建筑面积不小于60㎡
	

	
	
	
	
	
	
	
	
	居委会
	建筑面积不小于100㎡
	

	
	
	
	
	
	
	
	
	幼儿园
	12班，用地面积6000㎡,建筑面积3600㎡
	

	02-13
	G12
	街头绿地
	2.80 
	　
	　
	　
	　
	社区体育运动场
	用地面积不小于6500㎡
	　

	
	
	
	
	
	
	
	
	居民活动场地
	用地面积不小于900㎡
	

	02-14
	R2
	二类居住用地
	11.20 
	1.5
	30
	60
	40
	换热站
	建筑面积不小于200㎡
	

	
	
	
	
	
	
	
	
	居委会
	建筑面积不小于100㎡
	　

	
	
	
	
	
	
	
	
	公厕
	建筑面积不小于60㎡
	　

	02-15
	G22
	防护绿地
	0.86 
	　
	　
	　
	90
	　
	　
	

	02-16
	C2
	商业金融业用地
	0.44 
	2
	40
	45
	25
	菜市场
	独立占地，用地面积不小于1000㎡，建筑面积不小于1000㎡
	　

	02-17
	G22
	防护绿地
	0.53 
	　
	　
	　
	90
	　
	　
	　

	02-18
	R22
	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0.12 
	0.3
	30
	12
	30
	派出所
	独立设置，建筑面积不小于1600㎡，用地面积不小于1200㎡
	　

	02-19
	G22
	防护绿地
	0.53 
	　
	　
	　
	90
	　
	　
	　

	02-20
	U4
	环境卫生设施用地
	0.12 
	0.6
	30
	12
	30
	小型垃圾转运站
	独立设置
	　

	02-21
	C2
	商业金融业用地
	0.44 
	2
	40
	45
	25
	　
	　
	　

	02-22
	C2
	商业金融业用地
	1.93 
	2
	40
	45
	30
	社区室内健身馆
	建筑面积不小于2500㎡
	　

	
	
	
	
	
	
	
	
	社区商业服务网点
	建筑面积不小于3000㎡
	

	
	
	
	
	
	
	
	
	社区养老院
	独立占地，用地面积不小于6000㎡，建筑面积不小于4500㎡
	

	
	
	
	
	
	
	
	
	托老所
	独立占地，用地面积不小于1500㎡，建筑面积不小于1200㎡
	

	
	
	
	
	
	
	
	
	邮政所
	建筑面积不小于300㎡
	

	
	
	
	
	
	
	
	
	换热站
	建筑面积不小于200㎡
	

	
	
	
	
	
	
	
	
	社区服务站
	建筑面积不小于900㎡
	

	02-23
	G22
	防护绿地
	0.40 
	　
	　
	　
	90
	　
	　
	　

	02-24
	R2
	二类居住用地
	10.62 
	1.5
	30
	60
	40
	换热站
	建筑面积不小于200㎡
	　

	
	
	
	
	
	
	
	
	居委会
	建筑面积不小于100㎡
	

	
	
	
	
	
	
	
	
	幼儿园
	12班，用地面积6000㎡,建筑面积3600㎡
	

	02-25
	G22
	防护绿地
	0.87 
	　
	　
	　
	90
	　
	　
	　

	02-26
	C2
	商业金融业用地
	3.10 
	2
	40
	45
	30
	社区服务中心
	建筑面积不小于2000㎡
	　

	
	
	
	
	
	
	
	
	社区商业服务中心
	建筑面积不小于20000㎡
	

	
	
	
	
	
	
	
	
	社区医疗服务中心
	建筑面积不小于3000㎡
	

	
	
	
	
	
	
	
	
	环卫清扫班点
	建筑面积不小于30㎡
	

	
	
	
	
	
	
	
	
	公厕
	建筑面积不小于60㎡
	

	
	
	
	
	
	
	
	
	社区卫生服务站
	建筑面积不小于250㎡
	

	
	
	
	
	
	
	
	
	社区文化活动站
	建筑面积不小于450㎡
	

	
	
	
	
	
	
	
	
	社区服务站
	建筑面积不小于900㎡
	

	02-27
	G12
	街头绿地
	4.62 
	　
	　
	　
	　
	居住区公园
	用地面积不小于24500㎡
	　

	02-28
	G22
	防护绿地
	0.53 
	　
	　
	　
	90
	　
	　
	　

	02-29
	G22
	防护绿地
	0.53 
	　
	　
	　
	90
	　
	　
	　

	02-30
	RS
	中小学、幼儿园用地
	3.60 
	1.2
	25
	24
	35
	初中
	36班，独立设置
	局部建筑高度不超过45米；

	02-31
	G22
	防护绿地
	0.33 
	　
	　
	　
	90
	　
	　
	　

	02-32
	R2
	二类居住用地
	10.40 
	1.5
	30
	60
	40
	换热站
	建筑面积不小于200㎡
	　

	
	
	
	
	
	
	
	
	开闭所
	建筑面积不小于250㎡
	

	
	
	
	
	
	
	
	
	居委会
	建筑面积不小于100㎡
	

	
	
	
	
	
	
	
	
	公厕
	建筑面积不小于60㎡
	

	02-33
	G22
	防护绿地
	0.72 
	　
	　
	　
	90
	　
	　
	　

	02-34
	G12
	街头绿地
	2.21 
	　
	　
	　
	　
	居民活动场地
	用地面积不小于900㎡
	　

	02-35
	C2
	商业金融业用地
	0.44 
	2
	40
	45
	25
	邮政所
	建筑面积不小于300㎡
	　

	
	
	
	
	
	
	
	
	菜市场
	独立占地，用地面积不小于1000㎡，建筑面积不小于1000㎡
	

	02-36
	G22
	防护绿地
	0.53 
	　
	　
	　
	90
	　
	　
	　

	02-37
	G22
	防护绿地
	0.53 
	　
	　
	　
	90
	　
	　
	　

	02-38
	S41
	公共交通用地
	0.44 
	0.6
	30
	12
	20
	公交车首末站
	　
	　

	02-39
	R2
	二类居住用地
	3.42 
	1.3
	30
	18
	40
	换热站
	建筑面积不小于200㎡
	　

	
	
	
	
	
	
	
	
	开闭所
	建筑面积不小于250㎡
	

	
	
	
	
	
	
	
	
	居委会
	建筑面积不小于100㎡
	

	
	
	
	
	
	
	
	
	公厕
	建筑面积不小于60㎡
	

	02-40
	G22
	防护绿地
	0.33 
	　
	　
	　
	90
	　
	　
	　

	02-41
	R2
	二类居住用地
	9.90 
	1.5
	30
	60
	40
	幼儿园
	12班，用地面积6000㎡,建筑面积3600㎡
	　

	02-42
	R2
	二类居住用地
	3.60 
	1.5
	30
	60
	40
	居委会
	建筑面积不小于100㎡
	　

	02-43
	R2
	二类居住用地
	1.44 
	1.8
	30
	60
	40
	居委会
	建筑面积不小于100㎡
	　

	02-44
	G22
	防护绿地
	1.96 
	　
	　
	　
	90
	　
	　
	　

	02-45
	C2
	商业金融业用地
	1.02 
	2
	40
	45
	25
	社区服务站
	建筑面积不小于900㎡
	　

	
	
	
	
	
	
	
	
	储蓄所
	建筑面积不小于100㎡
	

	
	
	
	
	
	
	
	
	环卫清扫班点
	建筑面积不小于30㎡
	

	
	
	
	
	
	
	
	
	邮政所
	建筑面积不小于300㎡
	















第二部分	图则
																								附图一、土地利用现状图
																								附图二、土地细分图
																								附图三、道路交通规划图
																								附图四、道路断面规划图
																								附图五、市政工程设施布局图

